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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07月24日

「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機關用地
（機六）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案」暨「擬定八德
（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機關用地（機六）暨周
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簡報大綱

壹、計畫背景

貳、發展現況

參、計畫內容

肆、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伍、意見表達方式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10.14 ha

7.48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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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節點

草澤地

森林小劇場

森林小溪

森林小徑

休憩親水平台

觀察塔

既有水塔

既有水路

南區停車場
活動草地區

高草生地(溪流源頭)

碉堡

觀景司令台

開放水域

草生地

森林學堂

休憩草地

市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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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林帶

北區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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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屋

蝴蝶花園(育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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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服務中心
市民活動中心
玩具圖書館及廁所
里民活動中心
文史展示館
兒童圖書館
生態展示館
遊客中心A(含廁所)
遊客中心B
廁所
市民活動中心
市民活動中心附屬廁所
入口服務中心
廁所
廁所

休憩
草地

森林
遊戲場

停車場

停車場

玩 具 圖 書 館

活 動 中 心

文 史 展 示 館

兒 童 圖 書 館
生 態 展 示 館

遊 客 中 心
遊 客 中 心

活 動 中 心

活動
草地

生 態 展 示 館

西 入 口 林間
草澤

入口廣場

北 入 口 ( 主 入 口 )

森林
學堂

生態
核心

東 入 口

柏樹花園
司 令 台

蝴蝶
花園

入 口 服 務 亭

入 口 服 務 亭

景 觀 廁 所

西 南 入 口

南 入 口

南 區 廁 所

活 動 中 心

車 棚 庫

兒 童 圖 書 館

保一總隊大湳營區活化為「大湳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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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辦理

都市土地

變更/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程序

納為本市國土計畫內
新訂擴大都計建議範圍

桃園市及內政部國土
審議會審議

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辦理

非都市土地

通過



既有發展地區

都市縫合地區

法令依據
南營區及其周邊地區納為本市國土計畫內新訂擴大都計建議範圍 6

 本市國土計畫須經本市及內政部
國土審議會審議

 本市國土計畫發布後，將視整體發
展情況循序積極推動辦理都市計畫
擴大事宜



三鶯延伸線

G04站

捷運綠線
六號生活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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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北側窳陋地區，
改善重慶街交叉路口

• 將因重大交通建設穿越
切割致不利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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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16.81公頃

 法令依據

 變更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擬定細部計畫
都市計畫法第17條

計畫範圍及法令依據 10



• 座落八德區大華段及大興段375筆地號

• 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佔43.31%

私有土地佔47.26%

公私共有土地佔9.43%

公、私有土地各約占一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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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六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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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為原則

2. 八德地所及四維派出所維持既有使用

3. 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4. 融合當地既有紋理，規劃適當道路系統

5. 配合捷運三鶯延伸線，設置園林道路

6. 因應新設道路，拓寬現有道路及開闢道路

7. 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規劃妥適處理方式

1. 機關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為原則

2. 八德地所及四維派出所維持既有使用

3. 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4. 融合當地既有紋理，規劃適當道路系統

5. 配合捷運三鶯延伸線，設置園林道路

6. 因應新設道路，拓寬現有道路及開闢道路

7. 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整體規劃構想 12

和平路

G04
出入口3

G04
出入口1

G04
出入口2



變更計畫內容/現行計畫 13



變更計畫內容/變更後計畫 14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建蔽率 容積率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3.78 22.49% 60% 200%

商業區 0.18 1.07% 80% 350%

小計 3.96 23.56% - -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9.73 57.88% 15% 45%

機關用地 0.34 2.02% 50% 250%

園道用地 1.42 8.45% - -

道路用地 1.36 8.09% - -

小計 12.85 76.44% - -

合計 16.81 100.00% - -

變更計畫內容/土地使用計畫 15



市地重劃都市更新 0.83公頃

區段徵收整體開發 15.98公頃

開發方式

本案辦理重劃時，國產署未來應研擬妥
適之安置計畫（如循都市更新重建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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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19

都市計畫草案擬定前舉行座談會
108.04.10

研擬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
細部計畫草案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草案公開展覽30天及辦理說明會

108.07.09起30日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提送各級都委會審議

都市計畫
核定發布實施

預計辦理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得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地址、聯絡方式、建議事項、位置、理由
及地籍圖說等資料，向本府提出建議，俾供規劃及都
市計畫變更參考

 桃園市政府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對本案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綜合規劃科

－(03)332-2101#5220 黃先生

#5221 鄭小姐

意見表達方式 20



郵寄地點及電話：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

電話：(03)332-2101#5220

填表時請注意：一、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本意見表請勿裁開）
二、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請檢附建議位置圖、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

公民團體對「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機關用地（機六）暨周邊土地開
發計畫）案」暨「擬定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機關用地（機六）暨周邊土
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案意見表

陳情位置

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門牌號碼： 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申請人或其代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意見表達方式 21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